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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08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7 月 1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地  點：本校教育樓 B510 會議室 
主持人：李炳昭院長 
紀  錄：洪祥馨組員 

一、主席致詞暨業務報告 
 

二、上次會議決議情形（109 年 5 月 5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提案 決議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案由一：                                                                    
109 學年度學教育學院

共同必修課程之修正

及其相關抵免案，提請

討論。 

一、「身心健康促進與實踐」英文修

正為「Health Promotion and 
Practice」。 
二、修正後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 

本案已提送 109年 6月 9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 

解除列管 

案由二： 
109 學年度教育學院院

選修課程-原住民族語

言文化模組課程修正

案，提請審議。 

一、「多元文化與原住民族教育」
英文名稱修正為「Multiculturalism 
and Indigenous Education」；「原住
民族祭儀飲食文化」英文名稱修正
為「Indigenous Ritual Culture」。 
二、修正後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 

本案已提送 109年 6月 9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 

解除列管 

案由三： 
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

程 109 學年度課程架構

表修正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本案已提送 109年 6月 9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 

解除列管 

案由四： 
109 學年度教育學系大

學部、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及博士班課程

架構修正及確認案，提

請審議。 

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本案已提送 109年 6月 9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 

解除列管 

案由五： 
109 學年度特殊教育學

系大學部、碩士班及碩

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

表修正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本案已提送 109年 6月 9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 

解除列管 

案由六： 
109 學年度幼兒教育學

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本案已提送 109年 6月 9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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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大學部、碩士班及碩

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

修正案，提請審議。 

過。 

案由七： 
109 學年度體育學系大

學部課程架構修正

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本案已提送 109年 6月 9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 

解除列管 

案由八： 
109 學年度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

士班課程架構修正

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本案已提送 109年 6月 9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 

解除列管 

案由九： 
教育學院 109 學年度第

一學期院選修課程擬

於第十節課後開課，提

請審議。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處備查。 本案已提送 109年 6月 9
日教務會議備查通過。 

解除列管 

案由十： 
本校幼兒教育學系專

長增能學分學程暨微

型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修正案，提請審議。 

一、設置要點第十點修正為：「本
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或系務會議
通過，循序送院及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通過，並經教務會議備查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二、修正後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 

本案已提送 109年 6月 9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 

解除列管 

案由十一： 
本校體育學系專長增

能學分學程暨微型學

分學程設置要點修正

案，提請審議。 

一、設置要點第十點修正為：「本
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或系務會議
通過，循序送院及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通過，並經教務會議備查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二、修正後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 

本案已提送 109年 6月 9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 

解除列管 

 

三、討論提案 

案 由 一：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105-109 學年度課程架構表修正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105-109 學年度課程架構表說明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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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核心課程(一)基礎理論類」規定至少應修 6 學分；「專精課程」至少

應修 20 學分，並可選核心課程，其中 6 學分得選修本校其他研究所或他校研

究所之課程。 
二、惟另於科目細表中加註修習之科目數之規定：「核心課程(一)基礎理論類至少

應選修 3 門」、「專精課程至少應選修 10 門」。兩者顯有不一致性，亟待修正。 
三、因攸關學生權益，為免學生畢業受到影響，故擬修正 105-109 學年度教育行

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之課程架構如下： 
（一）105 及 106 學年度，刪除科目細表中核心課程(一)基礎理論類「至少應選

修 3 門」、專精課程「至少應選修 10 門」之規定。 
（二）107 至 109 學年度，刪除科目細表中核心課程(一)基礎理論類「至少應選

修 3 門」之規定。 
四、本案業經教育學系 109 年 6 月 24 日 108 學年度第 6 次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

過。 
五、檢附教育學系 105-109 學年度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表修正

草案如附件 1（P. 5-19）。 

決    議：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案 由 二：                                                   提案單位：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106、107 學年度大學部輔系課程架構表科目代碼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體育學系 106、107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架構表科目名稱「田徑」、「舞蹈」之

科目代碼分別為「APE20261」、「APE20262」；「APE20201」、「APE20202」。 
二、惟 106、107 學年度大學部輔系課程架構表科目名稱「田徑」、「舞蹈」之科

目代碼誤植為「APE20011」、「APE20012」；「APE20151」、「APE20152」。 
三、因外系學生修習體育學系大學部輔系係採隨班附讀方式，未避免科目代碼不

一致，影響學生權益，故修正 106、107 學年度大學部輔系課程架構表科目代

碼。 
四、本案業經體育學系 109 年 6 月 29 日 108 學年度第 5 次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

過。 
五、檢附體育學系 106、107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架構表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2（P. 

20-36）。 

決    議：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案 由 三：                                                   提案單位：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體育學系課程架構外審委員意見，擬修正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規

定，將業界代表人數由 1 人修正為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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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業經體育學系 109 年 4 月 13 日 108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三、檢附體育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及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3（P. 37-38）。 

決    議： 
一、整體條文右上角加註修正情形之文字修正為：「109 年 4 月 13 日 108 學年度

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三點」。 
二、整體條文左下角加註：「本要點權責單位為體育學系，於 109 年 4 月 13 日系

務會議通過，由○年○月○日校長核准，○年○月○日公告。」 
三、修正後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備查。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   會：12：40  


